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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
 

2016 年，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在

紧紧围绕港口主业发展方向和走出去战略，抓好公司各项经营和发展

工作的同时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责任，不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，维护

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。公司 2016 年投资者保护工作

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及深交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通过证监会指定信息披

露媒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，确保所有投资者公

平地获取公司信息。公司成立了信息披露委员会并制订了《公司信息

披露委员会议事规则》，进一步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管理，完善信息

披露内控机制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二、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 

2016 年公司按照“蓝天行动”投资者保护专项工作要求，制定

了“蓝天行动”投资者保护专项工作方案并上报深圳证监局，推动中

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、使投资者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。采

取多种形式，与投资者（包括潜在投资者）进行全方位的沟通，策划、

安排和组织各类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。2016 年，公司通过深交所互

动平台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80 多条；接待投资者来访数次；此外答

复投资者、媒体和社会咨询电话等每天数次到十数次；公司积极关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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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报道，对资本市场新政策动向进行跟踪研究，并加强与投资者的

网上交流。 

三、注重投资分红，积极回报广大股东 

自 1997 年上市以来，公司高度重视回报股东，每年坚持高比例

现金分红政策，累计至 2016 年，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合计达到了

51.82 亿元，远超过公司首发和一次再融资的总融资额 13.99 亿元，

上市以来现金分红占公司当年净利润比例的平均数达到了 61.64%，

保障了股东的最大利益。公司近三年（含 2016 年度拟分配）的现金

分红情况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（含

税） 

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

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

2016 31,075,200.00 352,202,817.08 8.82% 

2015 48,555,000.00 435,588,240.13 11.15% 

2014 100,994,400.00 439,988,052.43 22.95% 

 

四、加强信息披露事务内部管理，严防内幕交易 

公司一直重视信息披露事务的内部管理工作，严格执行《内幕信

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》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的窗口，

负责做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、内幕信息的监管及内幕知情人登记备案

工作，董事会秘书处对公司总部各部门及各子公司重大信息呈报人定

期进行信息披露及内幕交易防控培训，以增强其关于公平信息披露和

内幕交易防控的意识。2016 年董事会秘书处组织开展了全公司范围

内的信息披露知识竞赛，通过加强教育学习、全体员工参与，全面普

及信息披露知识、做好内幕信息防控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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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控股股东及公司积极履行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盐田港集

团”）于 1997年 6月 28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作出承诺：

项目优先选择权、不同业竞争、协助办理有关事项、公平交易，并一

直积极履行该项承诺。盐田港集团于 2006 年 2 月 18 日作出的股改承

诺中有履行期限的已履行完毕，并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上市公司，在做

大做强中，积极创造条件，确保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盐田港集团

在 2004 年 12 月 14 日作出承诺：在取得盐田港西港区 4#、5#和 6#

泊位的码头场地和岸线使用权后，将该等码头场地和岸线使用权转让

给公司或西港区码头公司，该承诺已于 2016 年 3 月履行完毕。另外，

公司于 2012年 7月 28日在《公司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告》

中所作的现金分红相关承诺已履行。 

保护投资者利益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投

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，在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的基础上，积极承担社

会责任，为投资者维护自身的权益提供更多保障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0 日 

 




